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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合 

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九十九號 

第三百四十一次會議 

一九四入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午前十一待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D MANUILSKY (烏克蘭，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 、 加 拿 大 、 中 國 、 哥 侖 比 亞 、 法 蘭 西 、 « 

利亞、烏克蘭蘇維埃f>t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 

埃 f t 會 主 義 * 和 國 聯 邦 、 英 聯 + 國 、 类 利 堅 

合衆國。 

̶八二臨時議事日程 
(文件S/Agenda 341) 

一 通 遏 議 事 日 稃 。 

二 印度尼西亞茼題。 

—人三 

—八四 

( 澳 大 利 5 g 代 表 H o o d , 印 度 代 表 

Mr PtUat荷蘭代表van Kleffens,菲律賓 
代表General Romulo及印度JÊ西亞共和國代表 
Mr Palar,捽主席邀婧，列席安全理事會議 

席。) 

Mr PALAR (印度尼西亜共和國）吾人今 

日 須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亜 情 勢 之 兩 項 較 重 耍 赘 

展 共 和 國 政 治 談 判 之 中 躕 及 斡 旋 委 員 會 就 

荷闥封肇所提報吿書[5/919】。本人不擬詳論 

第5酶時報吿眷【S/848/Add 1〗，因該報吿書 

即印度尼 

本 人 以 此 時 宜 追 述 本 年 一 月 簽 訂 R e i » 

viik ，，原則jyi後政治談判之進展情形0政治談 

判 連 至 三 月 十 六 日 始 行 開 敗 其 時 約 在 簽 訂 

停戰定及 " R e n v i l l e " [S/649]原則九iS後。 

政 冶 判 所 " 遲 遲 開 始 ， 實 緣 荷 蘭 政 府 遲 至 

三月十一日始斤派這代表出席政治委員會， 

雖 云 印 度 尼 西 亜 政 府 於 5 週 前 即 a 派 定 代 

表。 

政 治 談 判 自 三 月 十 六 日 開 始 直 至 六 B 

十 六 日 荷 方 變 計 談 , 遂 吿 硖 裂 。 雙 方 談 判 

爲時三月，而於該期間雙方顯不能協議。六 

月十六日談钊破裂，此事絕不能視爲順利5t 

論突然遭受打擊。査荷蘭代表雖於六月十日 

在安全理事會中[第三一六次會議]講理事會 

勿干預印度尼西i!5之談判，希冀理事會勿採 

取任何行®̶̶M向安全理事會聲言談《正 

在"有希§？之tffar中進行̶̶惟印度jë西 

s之政治談判實際上已完全陷入僵局，此事 

早巳昭然若揭。幹旋委員會A去數!§內所發 

電報及報吿即已充分證明此項事實。 

最後，斡旋委員會澳大利亞及美國代表 

提 出 提 案 ， 吾 人 * 予 接 受 椎 荷 蘭 斷 然 拒 絕 。 

六月十六日荷蘭代表圑未出席是日召集之會 

議。彼筝謂實施停戰協定之談判可"賡績進 

行，惟政治談判，應暫行終止，候荷蘭政庥 

^ 令 其 績 讕 談 , 時 始 耱 績 之 。 荷 蘭 代 表 圃 " 

報 章 洩 露 澳 大 利 亜 及 美 國 提 案 涫 理 由 拒 

絕 賴 行 諛 剩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曾 討 論 此 事 [ 第 三 

二 二 次 ， - 二 三 次 三 二 六 次 及 三 二 八 次 會 

議】，荷蘭政府乃於六月二十二日令荷蘭代表 

圑績開談制。是以談判在名義上於六月二十 

二 曰 箱 鼸 而 實 際 上 則 於 是 日 以 後 並 未 舉 行 

談判。故自六月中旬w後，政治談判蕖巳完 

全停頓。 

钛自簽訂"Renville"協定後六個月期間 

內，談利之進行僅展三月，此實顦而易見之 



事 。 談 判 停 頓 兩 月 應 由 荷 方 負 责 談 判 迄 

今 仍 陷 ; r 停 頓 狀 態 之 故 實 緣 行 蘭 代 表 圑 堅 

决 拒 絕 澳 大 利 亞 及 美 國 提 案 而 又 未 能 提 出 

任何其他提案所致。荷蘭對此長久遷延所拧 

理 由 爲 等 待 荷 蘭 新 政 府 成 立 。 是 知 荷 方 現 

正"爲新政府斛釋 "Renvi l le"原則或有與谆 

政 府 所 持 釋 不 同 之 可 能 性 C 此 係 吾 人 ^ 予 

注耆之另一種可能18=釋C然而新政府何時始 

能成立7吾人須等待幾週始能見其成立？新 

政府成立後，又9g時若千始克對"Renville , 

則予W解釋而拾予荷蘭代表圃以指亍？ 

世 人 不 祭 ^ " 爲 印 度 尼 西 亜 ; 炎 判 進 行 

順 利 但 敝 政 府 拒 絕 與 ? Ï 方 共 a , 使 世 人 

信政fî?炎判此時係在印度尼西??進行。傲 

國政府已令參與政冶5^判之印度;ë两亞代表 

阒方7;炎判改在巴達維亞（Batavia)舉行時勿至 

該 城 而 仍 留 J o g j a L i m 則 ^ 等 在 ^ 地 即 可 

作 重 耍 而 稂 極 之 工 作 候 將 來 狻 得 ? 判 之 合 

理根據再與?5蘭代表151鑌開?判。此事顯 

須待將來荷蘭代表阒再奉荷蘭政府根據其對 

"Renville ，厚則所予新ft釋而發之新指亍時， 

始能實現0 

敝國政府此項决定係完全可了解者。實 

上未舉行3論爲期約六遇之久，亳無進展 

且 已 逾 兩 3 似 此 匮 形 ， 吾 人 毫 無 理 由 装 膣 

作 勢 侈 ; j f é 談 判 。 

本人願鄭重申言微國政府此項决定僅俘 

表明月餘"來已存在之院勢。印度尼西亞代 

表 阒 始 終 表 現 其 爲 合 理 之 一 方 並 時 時 利 用 

斡 旋 委 員 會 所 予 一 切 機 會 獲 致 i S r 决 C 印 

度 尼 西 亞 # 和 國 ^ i l斡旋<^員會所提方法儘 

速獲致解决之^耆，自屬毫無可疑。第一，印 

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曾 籲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調 停 此 

案，傲國政府從未懷疑安全理事會干預本問 

題之權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甚至請求採取公 

斷 辦 法 迅 速 獲 致 * 决 由 是 可 見 印 度 ; Ë 

西亞共和國完全願耆遵從安全理事會任何决 

議。 

第二，荷蘭拒絕斡旋委員會一切建遙而 

吾人則悉予接受。敏國代表阁巳接受聖誕節 

文吿[S/649】一一荷蘭則拒絕之。再者印度 

尼西亞代表圑已接受'Renvil le"停戰協定及 

其;？則，此項原則內不若垂誕節文吿對印 

度尼西15共和國有利。吾人簽訂"Reimlle"停 

戰 協 定 時 甚 至 接 《 V a n Mook界線，其中 

包括荷軍於安全理事會停戰令頒發後所作之 

擴 展 如 全 部 佔 領 ^ 都 t ï (Madura) 0 

最 後 敝 國 代 表 團 接 受 澳 大 利 亞 及 美 國 

提案，橄國政肝雖在國內遭受堅决反對 i i i各 

^提棻所作讓步距吾人對 "Re iml le "原則之 

斛 釋 A 遠 椎 敝 國 政 府 不 I T 一 切 概 予 接 受 。 

但荷蘭政府則完全拒挹各該提案，甚且拒絕 

考 盧 之 。 該 国 政 疳 最 先 報 章 拽 露 涫 Ê 爲 理 

由，其後又根據程序上之a由拒不予考麄:)最 

後，S國政貯顯"爲各該提案不合"Reimlle" 

厚 則 但 該 a 政 府 並 未 說 明 各 ^ 提 案 如 何 違 

犯"Rermlk原則。斡旋委員會兩委員欲將各 

^ 提 案 列 入 ; ^ 事 日 稃 而 未 果 因 比 利 時 代 表 

拒 不 同 奮 。 是 故 ; 判 仍 然 停 頓 一 如 去 數 

^ 之 情 形 。 

敢 請 ? Ï 蘭 舉 例 表 明 其 曾 接 受 幹 旋 委 員 

會之提案或建議而爲印度尼西亞#和國所拒 

絕者0 

iU人R[憶及安全?i事會斡旋委員會所主 

抒之各次5 t論之愠局期間及,W前不久，荷 

方 ^ 談 判 ' 卞 已 實 行 下 列 數 事 渠 等 在 ， 都 

舉 行 ^ 曲 民 主 之 全 民 表 决 桌 等 故 耆 將 閼 

y、西爪眭發展淸形之不正確!t報伊袷安全理 

事 會 ^ 等 正 在 隆 舉 行 所 ^ 聯 邦 會 議 ， 參 

加 者 有 所 謂 各 州 一 一 其 成 立 違 背 停 戰 協 定 

雖 有 停 ％ 1 協 定 荷 方 仍 繼 續 封 镲 企 圆 使 共 

和 國 窮 困 使 其 不 能 有 ^ 濟 與 瓧 會 建 > ^ 暗 

中破壤其政治穩定。 

荷 蘭 代 表 前 在 堙 事 會 會 議 中 [ g 三 二 八 

次會氟]會稱封鎖僅係共和國之宣傳口號，惟 

斡旋委員會報吿書!^巳證實本人所^荷方今 

曰 右 印 度 ; ê 西 亜 所 爲 者 爲 瀵 係 正 確 C 

本 人 或 直 頓 便 提 論 下 列 一 事 即 自 斡 旋 

委 f t 會 發 出 關 封 敛 之 報 吿 書 蘭 政 疳 

m 就 該 報 吿 書 撰 就 f L f e 評 省 兩 篇 向 本 理 事 

會各理事分發。本人認爲此係評述斡旋委員 

會 報 吿 書 之 奇 特 方 法 。 諸 君 試 e 之 ， 本 報 s 

書係根據在印度 j è西亞之兩方代表圑所提事 

實書成者。斡旋委員會擬就弟一次草稿後，即 

交由兩代表圑^論。荷靦政府對桊錚其本國 

政府駐印度;ê西亜代表圑審閱之報吿書復提 

出 ^ , , 且 在 此 ^ 嗤 中 發 表 騸 矜 之 耆 見 ， m 

然懷疑斡旋委員會本身能否評定 I t勢，此種 

稃 序 至 爲 奇 異 本 人 認 爲 此 種 稃 序 無 助 於 斡 

旋委員會威信之維持，敝国政府對於幹旋委 

員會之能力與正直，具有充分信心而願見此 

報吿書提交安全理事會時不附其他許論。 

吾人試硏究委員會所提關於荷蘭封楚之 

報吿書[S/919 ! o 現 已 證 實 者 即 本 人 在 " 前 安 

全 理 事 會 數 次 會 議 中 [ 第 三 二 六 次 及 三 二 九 

次]就 i t蘭封截所作聲明，徵諸榦旋委員會就 

荷蘭對印度尼西亞貿易之限制及停戰協定第 

六項所 j y i â J i 未付諸實施之理由，提交安全 

理事會之報吿書，a證明屬實。 



之詳細事實o故本人擬專論闢#^間題之基本 

；s則之意見。 

荷蘭所實行之封黧及w貨易貨制之一般 

影響爲大傷共和國區域之終濟福利及發展。 

荷蘭對此重耍問題之態度使整個^判局面充 

満惡意情緒，參與者又皆缺乏信心。 

簡言之，荷蘭爲施行其對共和国貿易之 

規 稃 與 限 制 之 託 辭 可 槪 述 如 下 ^ 一 防 I t 

武 器 及 其 他 軍 f ; 品 之 ^ 入 第 二 ， 防 I f c 行 蘭 

認 爲 係 屬 外 國 財 產 之 货 物 之 轍 出 第 三 ， 保 

印 度 尼 西 亜 國 民 免 g 剝 削 。 

吾人試研究第三^。實行封镇及W貨易 

貨 制 而 美 其 名 曰 保 護 吾 國 人 民 觅 受 剝 削 此 

乃最不能辯護之惡意作爲。荷蘭規稃未能保 

護 吾 國 人 民 免 受 剝 削 而 適 有 相 反 之 結 果 現 

行 之 荷 蘭 制 度 係 嚴 癘 限 制 共 國 境 與 外 界 之 

貿易，排斥幹練殷實商人。現所踩營之貿易 

係行蘭所Ï胃"走私，，者倘有商人依昭7Ï蘭規 

/ ^ 從 事 貿 易 則 須 賄 賂 荷 蘭 上 下 官 員 。 此 即 

荷 蘭 所 ; 1 合 法 貿 易 此 等 自 願 賄 賂 荷 蘭 官 員 

或從事'走私，之商人，因冒險之故=é得堅索 

大利。 

苟無 i l^及現時W貨易貨制度，則敝國 

政府即擬實^貿易及外匯管制W期眞正保證 

吾國國K之產品得有合理之價格。在目前情 

形 下 共 和 國 實 輛 由 實 行 此 種 管 制 

蘭代表圑曾謂^項貿易規稃之目的爲 

"確保共和國各港口輸出品之價値與其輸入 

品 之 價 値 平 衡 " 防 止 對 外 貿 易 商 人 之 乾 竭 

國內經濟"[S/926]。 { 曰 本 人 願 提 出 一 ^ ， 即 

" 荷 蘭 之 " 貨 易 貨 規 稃 與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二 

十 八 日 荷 阖 副 總 督 之 法 令 第 二 十 二 號 相 對 

證 ， 則 此 項 聲 明 即 失 其 全 部 意 義 本 人 W 前 

[ 第 - 二 九 次 會 議 ] 曾 聲 明 上 述 法 令 之 主 耍 目 

的在使共和國之貿易完全由荷蘭管制操縱。 

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窨 實 巳 證 實 本 人 之 聲 明 ， ^ 

報 吿 書 第 十 五 段 稱 " 是 A i 此 項 措 施 實 即 完 

圣 禁 止 交 逸 及 復 與 備 與 伊 應 品 输 入 * 和 國 

境 內 " 0 同 段 復 稱 委 員 會 所 得 情 報 表 明 

3 & | 1 | 建 < ^ 物 品 或 交 ^ 備 輸 入 共 和 S " [S/ 
919] 0 吾 人 稱 此 爲封 鎖 。 

荷 蘭 企 n 在 其 對 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之 ^ 

述中造成一種印象即共和國所 j y i 遭遇種種 

困 難 ， 主 耍 係 因 共 和 國 管 理 不 善 缺 乏 信 用 

與 權 力 ， 不 能 克 服 困 難 所 致 本 人 並 不 申 言 

且 從 未 申 言 吾 人 之 管 理 係 璩 完 i r 。 伹 本 人 " 

爲印度;É西亞^相a慘遭日本佔領三年，在 

此期間吾人u常所需之一切及建《^物品幾被 

剝 奪 淨 盡 吾 人 此 時 方 欲 開 始 救 濟 、 復 興 與 

建設之廣大工作，豈料? Ï蘭詭稱爲"印度尼 

西亞人民之利益"而施行之規程竟使此項工 

作完全不能着手。行蘭習K顦倒因果之術，今 

又重施慣技。 

再 者 本 人 前 曾 聲 言 [ 第 ： 二 九 次 會 議 j 

荷蘭所施纟1之以貨易货現行辦法旣煩難迀 

緩 又 費 時 失 事 ， 對 於 任 何 大 小 事 蕖 絕 無 裨 

盆。荷蘭當局規定經^共和國領: L 從事賀易 

之船隻11^須^經荷蘭管制之港口。復規定進 

出共和國國境之貨物鬼f由？Ï蘭當局估價。此 

種 估 價 漫 無 標 準 ， 往 使 & 事 正 常 貿 易 者 感 

受 損 失 。 價 格 漲 落 不 定 荷 蘭 當 局 對 預 訂 合 

同又置之不顧。此種 f t形自使出入口商駐足 

不前。再者，在荷蘭所管制之港口運貨往往 

；g遇嚴盧之胆滯。結果商人多付船隻遲開费， 

w致損^不貲。荷蘭方面企圖造成一種印象， 

使人相信此種延 J i淸事螢生於共和國口岸而 

非發生於荷蘭港口。此亦係故實歪曲事實之 

明 證 爲 證 明 吾 人 之 立 場 爲 合 理 起 見 本 人 

擬 於 行 方 行 爲 所 造 成 之 數 延 擱 事 例 中 舉 例 

JW實吾言0 

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，新加坡中國出 

入口商協會曾就荷蘭管制Tandjong Pinang 

港 荷 方 所 造 成 之 久 延 擱 情 形 向 荷 蘭 駐 新 加 

坡總領事及菊加坡終濟事務處處長提出正式 

抗 議 。 ^ 正 式 抗 議 稱 

"船隻在Tandjong Pinang港俟荷蘭當 

局完成調査手續,^停擱達十四五日之久。此 

種 躭 擱 使 交 易 受 重 大 損 失 因 各 該 船 复 之 全 

體船員在海上時雖不J*作亦須Bp常發薪，供 

袷膳食。有船隻數fiJ因此大受損失，運貨獲 

利不敷抵償，麥由商人另行出資塡補此項® 

損數C 

"此種情形使人相信各方對荷蘭封鎖規 

稃 之 谇 及 封 鎖 足 便 新 加 坡 與 共 和 國 各 港 口 

貿易完全停頓之說 。，， 

吾人現式研究荷蘭實行封截所用之其他 

兩項 I E 辭防止軍用品之輸入及防止所 i i 外 

國地產出產物之輸出C 

本人在W前所作聲明中[第三二九次會 

議]曾 ; 1 , (現,申此言）何者爲軍需品或宇軍 

需品均由荷方任 f搜自决定。例如，打字機 

列 爲 軍 用 品 或 半 軍 用 品 不 能 輸 入 ^ 和 国 區 

域。其所抒理由爲通W在軍事上關係重要,故 

打字機應列爲違禁品。復"同一理由禁止紙 

張 及 其 他 曰 用 a i 需 品 及 非 需 品 輸 入 # 和 

國。本人茲再提論斡旋委員會報吿書[S/919】 

第十五段（甲） jyi證實本人立場爲合理。 

讕1!?^所il外國地產出產物輸出，本人在 

"前所作聲明中曾; g 外國地產出產物與: L 產 



往 柱 不 易 區 別 。 頃 讀 鋅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知 

荷方巳自纟：!證實本人之立場，其措辭幾與本 

人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六 日 三 二 九 次 會 i * ] 

在理事會所作演;5]完仝相同。 

斡旋委員會報吿書[S/919] 4二十一段= |̂ 

及荷蘭代表111所作'土產與外國地產所產之 

糖無法區分，之聲明 

吾人倘W客觀態度批谇全部封截與玛行 

以貨易貨制，則不能不^封鎖之主要目的 ï i 

使 共 和 國 窒 R o 此 事 犯 停 戰 協 定 第 A 項 自 

属 顚 而 易 見 。 影 I P 所 至 遂 與 行 蘭 所 期 許 者 

背 道 而 馳 。 此 等 規 稃 若 不 取 消 吾 國 國 民 將 

無嬙遭受不要之困苦。 i l l界其他各 jÈI *^將 

不 能 猹 得 印 度 尼 西 亞 所 能 , 邇 之 急 需 品 典 必 

耍原料,而此種物品之伊應量又與日,增。再 

者，％此種計剷與實行均屬不良之規稃管制 

1^絕不能有善盲進4，公正3^判所需之環境。 

聯合國ai須/*意荷蘭政府公開表明之意旨所 

隱 藏 之 f i 心 識 此 種 規 稃 所 具 之 秘 破 壞 

目的0本人請求安全理事會採取辦法，取涫 

此項規稃0 

本人現擬提綸幹旋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七 

月 — 十 二 曰 所 發 最 後 鼉 文 [ V 9 1 8 1 末 屮 之 

聲明，內稱委員會建議當事國之一方或他方 

提具建立印度;Ê西亞聯邦之完全而具體之計 

m但此項計劃須對他方作重要讓步。此項 

計劃至少須論及澳大利亜與美國提案中所述 

之全部周題0 

激 國 代 表 圃 棄 巳 提 具 計 劃 在 S 計 割 中 

吾人菓已對荷方讓步0吾人巳將澳大利亞與 

类國提案作爲吾人針劃之張本0各該提案實 

係荷蘭與fli度尼西亜兩代表圃意見之折衷辦 

法。吾人巳表明贊同各該提案，是JW吾人已 

作重大讓步。 

Mr VAN KLEFFENS ( 荷 蘭 ） 本 人 擬 依 次 

; 1論Mr Palar頃間所論之兩«¦推本人擬首 

先g明，吾人對於共和國政府停 i l "政治談判 

之 决 定 颇 感 騖 異0但 吾 人 不 明 此 項 决 定 之 根 

據或理由何在。吾人因某方洩露秘密，事搔 

嚴重，——此係第二次一感覺須在一極短 

期間內停 Ik此種^論時，吾人巳 jyui勒表明 

吾人返欲於環埴許可下儘速結束此短期之間 

澌，中斷期間爲時祇一二日。共和國現似擬 

無限期中止談判。此中緣故安在？七 f l —日 

[ 第 三 二 八 ： ^ 會 譲 】 本 人 曾 說 明 何 在 期 間 

(吾人深W慽)毫無進展希望。此非因吾人不 

願進行談判，而僅係外界環境所不能g之結 

果。當時本人曾?B第一，荷蘭正舉行普選， 

内閽緞辭，須另組糠新內閣C本人相信新內 

蜀 不 久 即 可 組 成 ， 就 吾 人 而 言 吾 人 所 亟 欲 

猹得之最後成功之道即可暢"無阻 0 

&現時何故不能期望有任何進展之第-一 

理由且词樣爲吾人之自由盲^所不能支配者 

幹旋委員會美國代表因體弱不得不辭 

職。美國已委定新代表，就本人所知，渠已 

於今 t i 就，遄赴爪哇 0 — 俟 垒 抵 達 ^ 地 自 

將與共和国政府接洽，退^:^"jr將與荷蘭政 

府 接 洽 。 故 就 吾 人 而 言 斡 旋 委 員 f r 之 工 作 

即可恢復，且吾人擬^力促進其事。 

吾 人 所 成 驚 奇 者 ^ 爲 當 人 人 均 知 因 任 

何 人 不 f i & 支 配 之 環 : 關 係 & 目 不 能 有 任 何 

進 展 之 , 共 和 國 突 然 宣 吿 政 治 談 判 中 止 0 菩 

人 j ^ ^ 此 舉 漫 無 意 義 吾 人 僅 能 取 進 中 

之 事 。 故 吾 人 爲 此 種 行 爲 缺 乏 根 據 

若 翬 何 故 出 此 ' 是 否 係 躁 眢 所 致 抑 或 

尙 有 其 他 厚 因 ？ 吾 人 是 不 得 已 須 視 此 爲 

造成一種僵局之欲望之莉表亍？吾人已知共 

和國政府y、委員會中贊词海運協定原則後， 

又 拒 絕 簽 5 1 ^ 項 協 定 吾 人 復 知 共 和 國 政 府 

鋅由其代表！il對非政治問題之繼績談判加W 

種種阻礙。徜有窗要，本人可隨時列舉此種 

態 度 之 例 證 ^ ^ 吾 人 復 知 是 共 和 國 領 域 内 爪 

哇境恐怖打爲日益增加。似此孤注一挪，不 

顧一切，共和阈實麼就此項行爲負重大责任。 

本 人 僅 重 行 申 â 吾 人 不 伹 不 願 予 協 議 或 轮 

旋 委 員 會 之 繼 續 活 動 " 任 何 可 迹 g 之 障 

m,且將衋吾人之最大努力促進其！:作。倘 

協議可藉聯合國機構居間調停而達成，則此 

居間讕停之機構即係斡旋委員會。吾人實不 

知菩人依锥萤章之瞰责W及吾人所認爲正當 

者 除 此 w 外 尙 有 何 物 。 吾 人 W 爲 幹 旋 委 員 

會係属解决本周題之不二法門，目前如此，將 

本人尙擬提論一事0某數方面 i U 認荷蘭 

對 本 簡 題 應 " 聖 誕 老 人 自 居 倘 其 十 分 慷 槪 

則本問題極易解决。須知事實並不盡然。吾 

人均認所霱耍者乃一種可行之解决辦法，此 

種解决辦法須對一切應予計議之合法因素均 

h顧及。本人w爲——且吾人提交斡旋委員 

會之文件：:r表明——吾人迄今極爲慷慨{3 

吾人之宽大慷慨自有限度此非吾入所《5之 

限制，而係本案事實對於;3!：求礙良可而持 

久之解决者所課之種種限制——豳於此事， 

斡 旋 委 員 會 a 必 有 同 感 。 本 人 鑒 時 時 齄 閡 

與 習 見 之 谇 述 ， 復 鑒 共 和 國 勒 輒 歸 谷 於 吾 

人之所謂保守主義，靉:g實有說明此^之 

耍。 

無 論 如 何 本 人 不 信 有 任 何 理 由 可 視 目 

前談判蒈時中斷爲悲劇。美聯社七月二十三 

日 ^ m 稱 共 和 國 新 閎 部 長 本 日 宣 稱 共 和 國 



願於獲得"合理根據'時即績開政治談判0 吾 

人希冀藉幹旋委員會之助，可獲得^項合理 

根據本人深信共和國： r 同此心。 

上論政冶談判之中斷。本人現擬提論 

此 間 及 外 間 所 稱 世 人 皆 知 之 荷 方 封 頜 。 

僮茲世上人士n惑不安，認爲在某數區 

域 內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已 感 受 危 害 之 安 全 

理事會竟费時數日大論印度；ê西亚問題,惟 

該問題毫未危害國際和卒之維持，故其內容 

原 不 理 事 會 之 管 轄 範 國 ， 似 此 情 形 ， 世 人 

自將大惑不斛。本人對此倘願再進一言，亦 

僅 欲 說 明 倘 安 全 理 事 會 從 事 審 議 本 問 題 之 

實體，自係越權行爲。 

本人確信本人適所述及之人士倘知本理 

事會所p1論之封敛非柏林*1镇又非Hydera 

b a d 封頜而係一方所稱之印度尼西 1 5 境內 

之 封 頜 ， 究 其 實 全 非 ^ 激 。 

吾人恆爲共和國控吿，謂行方在印度尼 

西35境內實行封翁，本人輛可奢何唯有請 

理事會准予表明吾人在印度尼西亞境內所採 

之若干辦法並不構成封敛^ 

封鎖之目的何在？倘本人說明本人之耆 

見 ， 將 無 補 於 事 因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代 表 

將視此爲純係個人解釋而不足置信。本人爲 

求提出客觀而又無可反駁之 f見計，雖明知 

或有引經據典令人煩厭之鹰，仍不得不引權 

威學說爲證C蓋如此則本不ad畏催反駁C 

敎科書中多定義釋明封鎖之爲封截，ai 

須 符 合 何 種 條 件 具 備 何 種 效 果 。 惟 對 封 鎖 

之目的爲何予"定義者，則寥荽無幾，該項 

目的顯係不辯自明。惟有數作者較其他作者 

更食明確肯定0例如Phillimore在其名著國 

際法評註中曾爲下列說明，其言足W協助吾 

人猹得正確結論 

" 對 鎖 之 目 的 非 祇 防 止 输 入 抑 亦 

杜絕輸出，並截斷對封鎖地翔之一切商務往 

來 。 " 

本 人 重 述 是 後 數 字 " 截 斷 對 封 截 地 勲 

之一切商務往來，。此與卓越之司法界權威 

所 言 脗 合 。 早 在 年 世 紀 前 ， 英 國 著 名 法 官 

Sir William Scott審理De Vrouw Judith案,即 

已稱對鎖爲 

" 園困一地方，就人力所及將該地 

與外國聯絡及通訊完全戳斷。其目的在停止 

S地之全部商務0" 

本 人 重 述 " ^ 地 之 全 都 商 務 " 0 — 

九〇〇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Adula —案，即 

援引此定義。本人實不知普天之下果有國際 

法之作者或法院判决明示或暗亍與此不苘之 

封截目的定義否0此項定義可謂充分明白淸 

楚封鎖係一種封闭之企圔，即完全截斷，禁 

止進出。 

本人爲此跡引鋅據典之 f t論，至W爲 

歉 現 擬 論 述 此 案 事 實 。 

吾人試根據此項權威見解，W視印度尼 

西亞共和國在其宣傳中所指控之種種措施是 

否構成對共和國封截。 

各 ^ 措 施 之 目 的 ê 《 在 對 付 共 和 國 ？ 非 

也 ， 封 截 旣 及 海 運 則 i E 受 封 頜 者 自 爲 印 度 

尼西亞全境C 

各^揞施之目的是否在戳斷共和國之一 

切商務往來。顯非如此也。共和國之商務或 

他國與共和國之商務，僅受規定賀易及執 

制 之 限 制 ， ^ 並 未 戳 斷 且 其 目 的 爲 促 進 合 

法 賀 易 甚 多 商 品 , 連 同 翳 藥 供 品 在 內 ， 其 

運輸及交易甚至不須預粹特許。 

理事會上次會議[第三二八衣會議】吾人 

曾述及下列事例，即一九四八年三月，一百 

七十^艘船隻曾得荷蘭政府完全同耆，駛A 

蘇 門 答 臘 東 西 岸 之 共 和 國 港 口 荷 方 並 非 視 

爲偸渡封鎮緣。本人前於星期一晚致送各理 

事之備忘錄中即載有更，顯著之數字。倘諸 

君意欲拧平——諸君耆欲持平自屬輛疑—— 

則 諝 藉 頒 發 汽 車 镙 駛 B P 方 法 ， 規 定 伹 非 

制止交A之政府當局比擬荷闞政府當局C本 

人 再 度 聲 言 各 該 措 施 之 ' 目 的 非 爲 停 止 共 和 

國 之 全 部 商 務 。 吾 人 於 ^ 月 一 日 [ 第 3 二 八 

次會議]曾在此槪述祇憑'准許證即可自由输 

入 或 输 出 之 一 切 商 品 總 ; 而 言 之 此 係 指 一 

切合法之商務——合法者非僅自荷蘭利益之 

觀 ^ 而 ， ， 且 方 就 公 共 道 ' 德 觀 ^ 而 言 

事 實 上 吾 人 何 採 此 規 定 貿 易 與 執 H ? 

制？ 

一無可"?1^之事實爲W前屬於荷繮、美 

國、英國、法國、意大利及他國商人之產物 

與工厫設備巳大規模输往國外，此種舉勖倘 

非受共；ftl國之積極協助，戸係得共和國之默 

許或亍售，該國政府所jyi出此乃希望由此猩 

得若干外腫。此僅係劫掠—偸取之財產，未 

得正當主人同意，揎自侵害他人權益0倘此 

項財產Ai市價售賣而其售―若未盡入無所顧 

忌之投機取利者之私鎏，—少印度尼西亞之 

濟可蒙其利。伹實際iti^龙不如此。此種 

商品係jyi具正走私者之價—售出，較正常市 

價 爲 低 ， 其 結 果 爲 印 度 ^ 西 亞 之 國 家 搽 濟 

在價値與外匯方面均蒙受—當損失。此種生 

產工具(例如工廒設備)之 i 出自將使大多數 

頼此被掠劫之工廠;18生之～民感受無以爲生 

之苦。但共和國當局淺見 j未能防止此種使 

國家實貧之情形。 



就印度尼西亜之》?濟前途而言，最令人 

或覺驚異者則爲共和國在!! P 濟方面缺少資 

任心C該國容許極县察知與提取之生產工具 

( 如 工 廒 I S 備 ) 大 批 输 出 。 ^ 國 毫 無 顧 忌 ， 一 

意 孤 行 妄 行 , 土 政 策 ， 毫 不 顧 慮 數 百 萬 人 民 

之利益，逐使〖人民前可盧。共和國領釉對 

此 f i r 形則視若輛鸱無痊乎斡旋委員會在其 

報吿書中須聲言共和國境內現正缺乏甚多商 

品 0 劂 於 此 翔 本 人 願 重 述 兩 日 前 荷 蘭 對 委 

員會提交理事會之報隹書所作^語[5/926】 

即在三個月"前共和國從未請求吾人協助或 

合作，W期输入大量ili需品，亦未罱求荷方 

在输出方面予"合作，此中；？因並不複雜，蓋 

共 和 國 縱 有 良 好 機 會 : r 將 失 之 交 臂C此 實 因 

該國疏忽成^使然,^國除掠奪之財產外，迄 

未準備任何重耍物品W伊输出。 

此或係因甚多印度尼西亞人對物質文明 

漢不騸心所致r印度; s西s?境內有甚多中國 

人最初雖貧窮，終成Ê富。伹就一般而論印 

度尼西亞人在終濟方面似從未具有决心"爭 

取相同或較優之機會。若蜚或具有他種才幹， 

亦未可知，惟事實在，11毋容諱。 

麵論如何，爲#和國本身利益計，劫掠 

與 剝 奪 國 家 之 行 爲 顯 須 予 制 止 。 共 和 國 若 

不設法制止，吾人即擬爲《5法遏止，爲終止 

武装衢突及武装浸入計，吾人亦須停Jh軍用 

品之输入。吾人之實行規定賀易與執制者， 

其故蓋即在此。凡從事合法貿易者，1Ë未因 

此受阻W致無法營^。誠然，此項統制有種 

種 不 便 處 C 此 乃 不 可 a 者 ， 伊 在 此 種 環 境 下 

不篚遂霏統制使人或受不ai耍之重大困難0 

統 制 有 弊 亦 有 利 ， 予 人 不 便 倂 合 法 利 益 已 

受保護，兩相抵銪，未"弊多利少。Mr Palar 

恣 f 控稱荷蘭在印度尼西亞之官員盡係貪官 

汙吏，本人必須"^認，凡知荷蘭文官制度者 

均知其言之不確。賙於此？^，本人願述及荷 

蘭 a 請 共 和 國 派 員 在 各 管 制 港 口 視 察 倘 貪 

汙風行該地，則此種請求未港失之離奇。 

此即係共和國政府資然稱爲封截者。本 

人希望本人已&理事會相信此紀非f〗觉。惟 

"封锒，一^有極危險之影饗，含有使人窒& 

而 死 之 實 味 0 故 " 封 敛 " 一 ^ 顯 爲 汙 辱 歒 方 之 

最佳宣傳資料。本人不知目前辯論吿竣W後* 

共和國政府此種詭計如何能成功。但無論如 

何 , 本 人 對 此 方 面 之 任 何 成 功 妒 嫉 之 盲 。 

在善良人之目光中凡出此詭計之下策者終將 

歸谷於其所用之方法0 

本人曾分發理事會谷理事、秘書處及本 

人之歒方蘭於此周題之若干書面意見[S/926 

及S/926/Adci 1 ] ,本人相信理事會定將載入 

紀錄 C 

根攆此種瞭解，本人不擬在此詳述此等 

意見。本人僅欲聲明本人在該意見書所拨引 

之統計，均係對共和國主張颇表同情之各地 

當局所發表者，此項數字確魅表示吾人所採 

之 規 定 貿 易 與 執 辦 法 並 未 使 共 和 國 之 输 入 

與输出狨少。實際情形適得其反。 

再者，本人W爲此項統計數字已確狴表 

示此等辦法符合"Renville"厚則——此乃吾 

人視爲極重要之一 

第 三 各 該 意 見 ^ a 表 明 合 法 输 出 及 

输入績有墦加，復可不終所^權人同意揎自 

奪 取 貨 品 " 伊 输 出 ， 共 和 國 之 經 濟 狀 ^ 倘 不 

因 此 而 改 善 自 非 吾 入 所 採 辦 法 所 致 而 係 

惡4行政、缺乏威力 jyi及共和國政府缺乏信 

用之結果，本人早已提請諸君注耆此?^矣。 

最 後 , 本 人 願 指 明 早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初 ， 

吾人亟欲與共和國合作, i i i^求斛决辦法，但 

共 和 國 願 採 延 緩 之 策 略 吾 人 遂 不 得 不 單 獨 

行動。最^吾人力a實施停戰協定第六項，且 

似極有希望達成協議之時，共和國政治領釉 

竟拒人於千里之外。最近吾人重新提出更形 

寬 大 之 提 案 共 和 國 謂 寧 願 等 候 安 全 理 事 會 

此際所St論之報*窨。凡此種種均係顯然證 

明 共 和 國 不 願 求 解 决 C 其 策 略 係 繼 績 3 f 怨 

希冀藓此煽動舆論反對荷蘭，本人認爲此等 

策略不應得安全理事會之鼓勵。 

同時請毋忘共和國自行制定貿易規程， 

不許荷蘭船隻進入其港口，而吾人則容許共 

和國船隻駛入。似此淸形，共和國谷由自取， 

惟共和國不自賁又將歸咎吾人矣。 

本 人 僅 再 進 一 言 " 表 明 吾 人 细 何 小 心 翼 

m,處理軍用品問題。共和國曾耍求若干货 

車協助運米。吾人旣弗若干人士心目中之恶 

人，當即"此等貨車協助共和國，嗣後發現 

貨 車 之 救 濟 任 務 完 成 後 ， 均 被 移 作 軍 用 抗 

吾人。 

或 有 人 擬 詣 ' 諸 君 之 辦 法 或 非 封 锒 ， 但 

其 結 果 則 與 封 截 相 同 " 0 本 人 對 此 言 之 答 覆 

如 下 ^ 一 ， 本 人 巳 列 舉 事 實 數 字 ， 表 明 根 

本 無 勒 鎰 共 私 國 之 閲 題 。 一 二 本 人 已 表 明 

吾人對於軍用品問題須如何小心處理0第三， 

本 人 曾 言 直 至 三 個 月 前 ， 共 和 國 從 未 請 求 

吾人協助或合作，以輸入大規模之任何物品， 

此項謂求提出時，吾人即速表示同意，惟共 

和 國 政 治 領 釉 則 更 否 認 之 。 第 四 ， 本 人 

尤着重此照,吾人除欲與共和國達成協議外， 

並無其他奢求。本人所希求者祇此而 £ « 0吾 

人在此提出此词題一逾越安全理事會之權 

限範園——顯係企圔抛開斡旋委員會，希冀 



七月一日[第三二八次會議〗英聯王國代 

表 所 發 言 論 ， 自 本 人 觀 之 ，g î s正 確 。 當 時 

渠引述美國代表於前泉會議 [ â i三二三A會 

議]所言，大旨謂安全理事會並非判决此案0 

安全理事會箭斡旋委員會伊給情報，自 

係正當稃序，但本人竊"爲幹旋委員會倘認 

；s有將事實報吿理事會之必耍時，定將自動 

於 其 鋅 常 報 吿 中 提 出 之 就 現 時 情 形 言 ， 此 

種 荽 求 徒 使 談 判 延 撋 諸 君 倘 主 張 由 余 提 出 

證明，本人願述及斡旋委員會七月十七曰新 

W披 露C該 項 新 簡 披 露 載 荷 蘭 印 度 尼 西 亜 會 

難 , 濟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粹 過 。 在 該 A 會 議 中 

荷蘭代表圑其等待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答覆其 

於 六 月 三 十 日 所 提 關 K 海 上 貿 易 規 稃 之 提 

案 伊 共 和 國 代 表 國 則 提 議 ^ 周 題 須 待 幹 旋 

铍後方可at論。 

七月二十一日，吾人甚且提出新建議。共 

和 國 對 此 等 複 雜 词 題 不 稍 硏 究 當 日 嚴 ^ 拒 

铯 此 項 建 議 因 此 當 事 方 對 該 憫 題 非 但 未 

克驩績談钊Ai闞明爭報所在，反使談判因而 

延撋。何以故？因安全理事會巳請幹旋委員 

本人認爲此乃吾人所不願見其發生之情 

I r 本 人 

之計;^之檨牲者。或謂踅事國雙方在斡旋委 

員會主持下繼賴談判，勢將一無所得，此種 

觀含本属認5^，惟彼動機不良之蜚悝©利用 

此種锗^觀念，w遂其私，故苟有可濫行解 

釋 或 曲 解 " 增 強 此 種 鍺 ^ 觀 含 之 說 輒 奮 起 

樓 ; s 己 用 0 荷 蘭 政 府 絕 不 探 用 此 種 方 法 0 ― 

俟 幹 旋 委 員 會 美 國 代 表 擬 會 同 澳 大 利 及 比 

利 時 代 表 開 始 工 作 時 ， 吾 人 即 願 常 恢 復 談 

判:)本人W爲理事會中一切談論徒浪费時曰， 

於 事 無 補 本 人 參 與 ， 實 逼 處 此 ， 余 豈 好 g 

言 哉 余 不 得 a 也 。 

General ROMULO (菲律賓）本人希望本 

人不致浪費安全理事會之時間P本年七月六 

曰[第三二九泉會議]印度尼西S共和國代表 

致安全理事會，指控荷顯政府違犯停戰協定 

繼績對共和國實行終濟封鎖。^謂此項封截 

之結果，使戰爭期間內曾遭受重大損害之印 

度尼西S解濟無由恢復建3^，重要商品(如布 

疋、各式機器備、藥品等)極形缺乏，在若 

干 情 形 下 ， 甚 至 食 物 S 形 觖 乏 。 此 事 t 捽 

幹旋委員會證實0 ^ 委 員 會 在 j y i前 一 次 報 吿 

[S/84 8]中宣稱此種缺乏"成爲共和國當前之 

七月六日印度;B西亜共和國代表雷畢， 

就封ff i事提具報吿睿，在該報隹睿中委員會 

須就封ffi之繼績是否違反本年一月間在Ren 

ville船上簽訂之停戰協定一事發表耆見o 

荷蘭代表於答S此等指控時，重述現爲 

行談判，；S求談判具正進展計，不宜於此際 

予 " 中 斷 。 

荷蘭代表除就醫藥用品與外科器具略作 

解釋外，對於實際封觉本身未加辯或否認。 

安全理事會根锒印度尼西亞代表之指控及荷 

蘭代表之答覆乃决議[第三二九&會議】請幹 

旋委員會就"印度尼西sa國內與國際貿易所 

受 限 制 w 及 停 戰 協 定 第 六 項 邋 未 實 施 之 緣 

由"提供愔報。 

尤憶安全理事會[第-二九次會議】曾就 

蹇5t論。安全理事會因欲表矛公正無偏見，不 

惜 在 字 面 上 吹 毛 求 疵 卒 决 定 在 電 文 中 避 s 

用"封髋"一^，據稱此舉旨在求不預先判斷 

此周題。安全理事會現已收到幹旋委員會報 

書[S/919】。姑無論在技術上或法律上封镇 

之定義爲何，公平必使該報吿書之任何無偏 

私 之 諝 者 承 認 ^ 之 存 在 ， 因 其 在 事 實 上 正 

如共和國代表在本理事會中所指控者，乃係 

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封截C 

鋅旋委員會分析共和國統制下爪哇與蔴 

門答臘區域中各種原料與製造品極形缺乏之 

原因，除計及戰爭及政治上之不穩定所引起 

之分裂之結果W及荷蘭與印度尼西35間武装 

街 突 所 致 之 損 害 外 ， 乃 在 其 報 吿 書 第 項 作 

" 共和國境 f t ipî濟困難之直接重大 

原 因 係 停 戰 協 定 六 項 之 迄 今 未 得 充 分 施 

<fT,此理至顯。闥於此勲，委員會認;S最讕 

重 耍 者 荷 羼 印 度 羣 島 民 政 與 軍 事 當 局 於 

一九四七年一月後停戰協定簽訂前之期間內 

所通布之國內與國際貿易規程，該項規稃迄 

今 仍 繼 績 有 效 。 " 

此 係 W 迂 迴 法 宣 稱 印 度 西 亜 共 和 國 正 

;18荷蘭封銪所勒溢。斡旋委員會報隹書先將 

印度尼西亞之貿=a限制分爲陸地貿易限镧與 

海上貿易限制（包括外匯限制），旋即w下列 

3句槪述荷蘭政府繼績對共和國施行之解濟 

"無論其目的爲何，荷属印度政府所施 

行之此種钹雜親程之實際影輟係視共和國統 

髑下領土間及其與其他區域簡可預期之大部 

七 



分賀易爲不合法且從而阻止此項貿易。依據 

除北蘇R 

,差強人盲外，佔共和國人民大多數之中爪 

哇，其海上貿易及其與共和國其他區域之貿 

^報吿書第三十段載有可視爲斡旋委員 

會對荷蘭當局封鑌政策與行動所予判斷之荽 

^ 。 ^ 報 吿 書 第 三 十 段 稱 

"是故委員會希望能獲得一臨時協約縱 

令該協約未包括繁鋅雙方同實之原則，至少 

亦可增加共和國出入口貨數量，因停戰協定 

第六項之主旨爲此種貿易不邇有阻PTi倘欲 

達到此目的，則在簽訂停戰協定時所施行之 

管制辦法頓須大加修改。" 

外 交 辭 令 而 外 ^ 文 係 指 封 截 違 反 停 戰 

協定第六項，應予解除。 

本人已簡略槪述印度;ê西亞共和国代表 

控 吿 之 內 容 荷 蘭 代 表 之 答 覆 及 斡 旋 委 員 會 

之 結 論 如 此 吾 人 即 可 審 視 爭 論 各 方 面 之 其 

相。吾人W此爲出發無，即可窺見下列事實 

第一，行蘭當局實已對印度尼西亞共和 

第二，此項封鑌自一九四七年一月行蘭 

當 局 單 方 宣 布 後 迄 今 仍 存 在 。 

第三，封翁迄今未弛。 

第四，此項針锥防II:印度尼西亞之經濟 

建 設 與 復 典 , 其 結 果 則 爲 重 要 伊 應 與 設 備 , ^ 

同 翳 藥 與 食 物 在 內 極 形 觖 乏 。 

第=£,繼續實行此項封翁即係違反停戰 

協定，協定第六項明白規定印度尼西亞之賀 

易不！"受阻障。 

事 實 俱 在 决 非 似 是 而 非 之 解 釋 W 及 法 

律與專門解釋所可抹殺者C 一如印度尼西ilû 

之其他控吿與怨《P^F之廣形，安全理事會此 

復 遭 遇 荷 蘭 當 局 顯 明 否 認 之 一 種 目 的 與 

耆向，此種盲向，旨在使共和國礙難生存且 

最後不能生存0 

在 政 冶 方 面 吾 人 自 行 蘭 當 局 積 極 鼓 勵 

西 爪 哇 與 , 都 拉 境 內 偽 邦 之 成 立 ， 損 傷 

#：和國之權力一事，知悉荷蘭當局正在有茅 

統地求達其意向目的。在錚濟方面，荷蘭當 

局正" * 1 鎖施行--相同之政策，，使共和國 

陷於捽濟窮困之境，最後瀕於危亡。 

此等事實之公正觀察者不能不視此爲 f t 

蘭當局有計劃之行動，荷方似决意使#和國 

受 政 治 崩 斛 與 濟 災 難 之 雙 重 壓 : 

安全理事會現已有此兩方面荷蘭策略之 

一 切 有 鑭 事 實 。 幹 旋 委 員 會 " 前 各 次 報 吿 a 

最 

近之報吿又證實另一指控，即荷蘭政府已實 

行且耱續實行對共和國之解濟封截0 

斡旋委員會在其報吿中愼重蘀言共和國 

能否與其他區域恢復資易繋於共和國與荷蘭 

統制 f f各領土及與其他各國之關係词題之解 

决，縱令此種解决鉞係暫時解决辦法。該報 

吿 書 稱 界 任 何 區 域 所 施 行 之 貿 易 規 程 均 

源於該區域之政治狀璲"0 

此係名言至理，镦諸當前厝勢，尤見其 

然，蓋斡旋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三日電所載情 

報 稱 印 度 尼 西 亞 ^ 和 國 政 府 於 是 日 : ^ 出 K a 

liurang政治談判，其理由爲"荷蘭代表圃已 

堅决拒絕51論，旨在就求全部政治斛决之澳 

大利亜與美國提案，且未提出變通辦法 jyi打 

開 僵 局 C [S/9i8]e, 

荷蘭代表圃對其態度所予之解釋拘泥字 

句 立 論 颇 ， 令 人 難 置 信 c 如 吾 人 前 已 在 

此 述 及 者 ， 事 實 膝 K 雄 辯 ， 談 , 一 方 當 事 國 

之全部策略由於連績掩飾之飾詞及延猨之行 

動巳甚明顯，而欲藉此對共和國施 i i政治磨 

此係吾人由各項事實所得之印象，而此 

是且荷蘭政府有誠懇《 3 £ 眞正决之意，或 

至少有意造成斡旋委員會認爲恢復印度尼西 

亞 正 常 貿 易 所 不 可 少 之 必 要 條 件 之 一 即 臨 

時協約0 

i l 於 此 ^ ,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宜 注 意 荷 蘭 政 

府 對 斡 旋 委 員 會 已 改 或 正 在 改 變 之 態 

度。吾人尤憶及荷蘭政府隱匿不闳之勉強， 

同 意 ^ 立 幹 旋 委 員 會 ， 且 對 其 職 權 範 圍 與 

其若干行動或若干委員之行動均提出種種保 

留條件，其顯著者則爲對澳大利亞與美國提 

案0 

然 而 爲 對 荷 蘭 政 府 公 正 計 吾 人 應 說 

明該國政府雖有M強與保留條件，其行動則 

常 屬 正 確 其 在 本 理 事 會 所 採 立 場 係 認 爲 斡 

旋委員會之1:作俊良且Jf得允許繼續其工作 

而不受理事會之千預c此似表明行蘭政府信 

任幹旋委員會谷委員之能力、正直與公平。 

惟吾人閱昨日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所 

載 兩 消 g , 即 知 荷 蘭 政 府 改 铤 , 度 ^ 在 W 前 ， 

荷蘭政府僅答s安全理事會印度尼西35代表 

之指控，現則不得不亦答S斡旋委員會本身 

之結論。 

此係重耍發展， t因比較觀之，共和國 

政 府 自 始 即 贊 成 立 斡 旋 委 員 會 ， 且 一 苒 請 

安全理事會索其對荷蘭抗議之內容之 I f報。 

斡旋委員會係本理事會設立之委員會，21巳 

作甚多詳盡而公正之報吿，其大部分係證實 

八 



共和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抗議。本人 

w爲此等報吿將不僅藏於極多之卷宗中，而 

將爲安全理事會之某種具體行動之根據C 

倘在安全理事會指蓦下如此順利開始與 

如此有效進行之爭端和平解决之前途現任其 

因躊躇與停滯而成泡影，則極爲可惜。現所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歃代表圑提出下列 

决議案草案，該案業經分發各理事[5/931〗 

"紫已審議斡旋委員會所提關於一九四 

八年?t月二十七H在Bandung開幕之聯邦會 

議之報吿書[S/842]、第三臨時報吿書[S/848  

及S/848/Add 1]關於政冶談判停頓之報吿書 

[S/918], W及關於印度尼西亞境內貿易限镧 

之報吿書[S/919]o 

"爱諝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35共和國由 

幹旋委員會協助，•遒守 'Renv i l l e '停戰協 

定 之 軍 事 與 濟 條 款 ， 並 早 日 充 分 實 施 十 二 

項'Reimlle，政治原則及六項增訂原則。" 

吾 人 收 到 數 報 吿 睿 巳 有 相 當 時 日 各 代 

表團闥後或有不同之反應0至於本人，則在 

W前向安全理事會所作聲明中[第3^二二次 

會議]已說明本人所得之一部分印象。此時本 

人不願詳論各S報吿睿。 

此諸報吿書表明吾人a求印度;S西亜境 

內 和 罕 之 任 務 在 早 期 階 段 如 此 順 利 ， 惟 無 

若何進展。此中顯有困難，除困難已吿涫除 

之外，將來或生更大與更多之困難，此理ir 

顯而易見。 

至於此中原因，雖云吾人有甚多之報吿 

睿足資參考，=®dr不便作最後f«斷C吾人所 

W 毫 輯 進 展 一 部 分 顯 可 y 歸 谷 於 該 厝 勢 本 

身之內在困難。 

印度尼西35共和國爲新興國家，現代辦 

事人員爲數不夥，此事或可部分說明該國所 

遭 遇 之 困 難 荷 蘭 皇 后 雖 已 發 出 饞 有 政 治 家 

風度之宣言，稱殖民主義巳成過去，推荷蘭 

銃治階极中仍有若干頑固份子企圖維持或恢 

復殖民主義C 

依 余 所 見 此 係 印 度 尼 西 亞 境 內 缺 乏 進 

步之原因。然而，輛論各代表阁對此諸報吿 

書之觀感爲何，敝國代表,已試擬一决議案， 

^决議案不擬誶判誰是誰非，伹該獲得有效 

果之積極行動W促使本問題早日斛决C 

吾人徜審惯硏究該决議案，即可知理事 

會 赋 須 表 矛 對 斡 旋 委 員 會 繼 績 信 任 ^ 決 議 

案 請 爭 嬙 當 事 國 雙 方 利 用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協 

助。本人爲此項信任之表亍匪特必荽，抑 

§1合理，對於爭端之解决，或有良好影饗0 

第二，依該决議案萆案，安全理事會可 

請各方厳格遒守軍事停戰協定。理事會中或 

有理事認爲此非必耍。惟本人有鏖於現時情 

势 W 爲^項規定係屬决議案重耍因素之一。 

幹 旋 委 員 會 於 吾 人 業 已 收 到 之 電 文 中 

[S/929】請îi 

電稱 

下，預防不幸事件之發生與防止爭端範圍擴 

大爲軍事人員之至耍任務，故巣等之迅速移 

當事國 

而此决議案草 

案則規定本理事會應如是表示。 

第三，該案規定理事會請當事國雙方 

" 謹遵Renville 

因吾人不明之種種理由，鋅濟條款一 

尤其第六項——均列於停戰協定中。對於此 

簡題，曾有極大之爭執。此决議案並:R論述 

爭嬙之是非曲直。 

印度尼西ffi境內之I？濟復興何故如此緩 

馒？此决議案對此問題未表示意見C此决議 

案確謂"Renville"停戰協定中之粹濟條款應 

予 厳 格 遵 守 斡 旋 委 員 會 糜 協 助 雙 方 嚴 格 遵 

守 之 C 此 係 該 决 議 案 規 定 理 事 會 行 動 應 爲 如 

何之第三賴。 

最後，該决議集規定理事會促諝當事國 

雙方早日充分實施政治原則首爲在Rermlk 

船上同耆之十二;5則，其次則爲六項壻訂甩 

則0 

雙方對於軍事停戰協定應予=1守，此乃 

各方蕖巳了斛者政治；1則必賴執行機關爲 

之推廣施行。巳往有延擱情事，復有企圖規 

避 各 ^ 原 則 情 事 。 故 ^ 决 議 案 有 早 日 將 軍 事 

停戰協定悉付諸實施之規定。 

本人"爲不當之延擱W及企圖規避各S 

原則之任何表亍均不能有助於本周題之最後 

解 决 。 本 理 事 會 之 職 賁 顯 爲 W — 切 道 義 力 

量; é 當事國雙方讓歩 " a t 政治原則早日充分 

實施。 

該决議案爲理事會定一簡單直接之 i t 

並未使理事會負新義務。同時，^决議案使 

"Renville"停戰協定與政治原則成爲吾人解 

决周題方案之基礎。此豈非應採之正道？本 

理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或 " 爲 S 决 議 案 之 規 定 尙 不 

足W匡濟時艱。敝國代表圑自願考盧提出較 

該决議案所計劃之行動爲多之提案，惟本人 

不擬遽爾出此，第一，因吾人距肇事地翔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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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o該間題所牽涉之愔形與因素均極狻雜。本 

理事會w世界地位豳係不應賀然探取結果不 

可預知之行動0本人此際主張保守，本人認 

爲在現時情形下，理事會應審慎將事0 

在此階段不採激?>!行勸，尙有其他s由。 

本人深知理事會中各代表圑在法律與政冶方 

面對此間題所持態度不同0本人赋擬提出一 

項能概述各代表圃共同希望之决議案， 

Mr JESSUP ( 类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願 就 

本問題略致數語。本人曾極審愼研究斡旋委 

員會所提闕於印度尼西亞貿易限制之報吿書 

[S/919]及延菝實施停戰協定第六項之理由。 

本人以爲此係淸楚而完善之報吿書，表 

現就地協助安全理事會之此種組耩所直有之 

知識、審惯與公正。吾人亦曾聽取今晨所發 

表之各項聲明，尤其中國代表爲解釋其提交 

事會之决議案草案所作之聲明。 

本人W爲吾人審議基本問邋時a爲名^ 

之 爭 所 蒙 蔽 自 屬 錯 ^ ， 因 此 之 故 本 人 i l 

爲不必；t論現行辦法是否構成對敛之茼踅。 

依吾人之見解其正重1 :事實計有下列諸項。 

第 一 印 度 西 s 共 和 國 企 圖 在 共 和 國 

各地進出口貨物方面建立n滿之鋅濟境5i， 

自可恢復談判，而談判方 

第 二 ， 依 幹 旋 委 員 會 之 見 解 此 等 困 難 

至少有一部分係因荷蘭政府設定貿易限制所 

致。 

第 三 荷 蘭 代 表 在 其 所 作 聲 明 中 已 明 白 

表亍該國政府辑意阻礙共和國之終濟發展， 

但認爲ai須繼績施行若干辦法，Wb/f止簞用 

品之偸運與輸入共和國。荷蘭駐印度尼西亚 

代表對荷蘭所採措施所予之補充理由巳由斡 

旋委員食在其報吿書第六段 [S/919]及文件 

S/926中引述，該夂件粱稃分發安全理事會各 

代表。 

第 四 ^ ; g 幹 旋 委 員 會 、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

和國及行蘭命認爲政治關係之改善可使鋅濟 

II係苘時改善。 

第五！^爲依斡旋委員會之見解，即在 

達 成 政 治 協 議 " 前 ， 或 可 訂 立 某 種 臨 時 約 

期增加共和國出入口貿易。 

荷 蘭 代 表 搔 言 政 冶 協 議 之 爲 a i 耍 同 時 

復表示宽弛貿易111制之談判a在進行中，且 

可繼繪進行，故美國代表圑將 f t勢詳加分析 
後 認 爲 使 政 冶 解 决 之 判 緩 慢 之 困 難 已 漸 

次省失c 

斡旋委員會新任美國代表已敗稃赴印度 

Jâ西亜，十日內或兩週內即可到達^地。吾人 

深 信 一 俟 新 任 美 國 代 表 抵 達 印 度 尼 西 亜 斡 

旋 委 員 會 委 員 均 正 式 視 事 一 

届 i t ï X已成立-

有成功希望。 

美國代表圑隳於此種情形W及中國代表 

爲 辯 議 其 决 議 案 草 案 所 提 有 力 而 動 聽 之 理 

論，將投菓贊成該决議案0 

主 席 現 休 至 休 會 之 時 0 本 人 已 與 新 主 

席，即蘇維埃S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商妥， 

定期星期二午前十一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

Mr LAWFOR (英聯王國）主席，諝容本 

人聲言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诗，吾人已有了 

解，即巴勒斯坦開S ，尤其吾人上:^所討論之 

諸方面，1f̂ 、猶太代表收到特ÎÏ維夫（Td Aviv) 
方面覆蕖因吾人之«論而發之 Ê 文時，可由 

理事會再行 S t 論本人不知渠所期待之覆文 

爲何，惟若吾人認爲 iè :須 *1閣下所述日期" 

前爲巴勒斯坦問題II舉行會議，本人顔保留 

敝國代表圑與閣下或與屆時任主席之蘇聯代 

表接洽之權0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) 本 人 " 爲 吾 人 大 可 於 

本曰下午集會，繼續此項「 î論c吾人或可舉 

行 表 决 耍 時 ， 吾 人 可 後 會 議 中 繼 續 

3論。敝國代表!《 !31建議吾人本日下午耱 

續5寸論0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加 傘 大 ) 本 人 與 

中 國 代 表 適 所 表 示 之 意 見 同 本 人 " 爲 吾 人 

11儘速使此項3論猹得結論，且吾人麼就中 

國代表所提决議案而爲表决c 

本人謹乘此機會表予本人完全赞同該决 

議案。倘各理事同實本人願意即時舉行表决。 

主 席 本 席 擬 提 出 折 衷 方 案 ， 建 議 吾 人 

明晨十一 f集會c 

Mr IXBEAU ( 比 利 待 ） 本 人 贊 同 中 國 代 

表所提，諝理事會於本H午後集會之建議。此 

事 解 决 愈 早 ， 表 决 早 ， 對 各 方 愈 有 利 。 本 

日午後開會即可予其他發言人"表示其見解 

之機會。除主席另有有力之理由外，本人雖 

相 當 尊 重 其 希 望 ， 仍 顧 中 國 及 加 傘 大 兩 國 

代 表 之 建 議 於 本 日 午 後 舉 â 會 議 。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自 樂 

於 遷 就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之 方 便 0 本 人 

擬行提出之唯一保留係與主席之最後建議有 

鑭 因 本 人 明 晨 不 克 出 席 會 議 ， 徜 理 事 會 明 

曰 集 會 本 人 希 望 能 在 午 後 舉 行 0 但 本 人 個 

人 之 * 望 與 理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所 表 5 者 同 ， 即 

吾人於本日午後結束此事。本人假定吾人不 

克於今晨結束51論，钛有此言c 

主席 

後開會，吾人定 J^今日午後=時3^^分舉行 

會議。 
(午後一寺二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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